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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以

电子邮件方式于2025年5月30日发出， 会议于2025年6月4日在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211号兰州

银行大厦25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

韩泽华董事、李燕董事、林柯董事、方文彬董事、李富有董事、杨立勋董事以视频方式参会。 本次

会议由许建平董事长主持，全体监事及总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2024年度资质评估及资本补充能力情况

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并在规定期限

内实施具体的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 中期分红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基准，合理考

虑当期利润情况，上限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后续制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时，本行将考虑已派发的中期利润分配金额。 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本行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6年度发行非资本金融债券的议

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各类非资本金融

债券，发行品种包括普通金融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绿色金融

债券、创新创业金融债券、“三农” 专项金融债券等，债券在人民银行余额批复有效期内择机发

行，期限不超过5年（含5年），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募集资金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部门要求使用。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本行经营管理层根据上述发行方案以及相关监

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求，决定非资本金融债券的具体条款以及办理所有相关事宜。 上述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发行成功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定于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召开。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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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定于2025年6月25日召

开，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本行董事会。本行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提请召开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

定。

（四）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6月25日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行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行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行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行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行章程的规定，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时，其在股东大会上

的表决权将受到限制。

2.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行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211号（兰州银行大厦7楼会议室）

二、会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4.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财务预算方案 √

5.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7.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

8.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

9.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

10.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

11.00 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6年度发行非资本金融债券的议案 √

12.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2025年修订）的议案 √

1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14.00 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5.00 关于选举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人

15.01 何文盛 √

15.02 刘志军 √

（二）报告事项

1.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行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特别决议事项

上述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为普通决议议案。

（四）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事项

上述5、6、11、13、14、15项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本行将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上述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依法对议案6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不得接受

其他股东委托对议案6进行表决。

上述各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本行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附件

2）、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参会回执

见附件3）。

（二）登记时间：2025年6月17日和6月18日（9:00-12:00，14:30-17:00）。

（三）登记地点：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211号兰州银行大厦（邮编：730030）

联系人：任女士、王先生

电话：0931-8150129，0931-8449687

传真：0931-4600239

邮箱：dongshihui@lzbank.com

（五）其他事项：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 东 可 以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地 址 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1227” ；投票简称为“兰行投票” 。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投票的议案。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第1至14项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议案15为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本行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

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

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即股东所拥有

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独立董事

候选人，也可以在2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经过股东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备查文件

（一）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四）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五）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

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说明：对于非累积投票制的提案，请在“表决事项” 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或“反对” 或“弃

权”空格内填上“√”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中的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

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对于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提案，请填写具体投票

数量。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4.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财务

预算方案

√

5.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7.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

8.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报

告

√

9.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报

告

√

10.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

员履职评价报告

√

11.00

关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6年度发行非资本金

融债券的议案

√

12.00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2025年修订）的议案

√

1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

14.00

关于续聘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

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5.00

关于选举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5.01 何文盛 √

15.02 刘志军 √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社会统一代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法人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系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司委派其全权代表本公司

出席2025年6月25日在兰州召开的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行使表决权。

特此证明。

股东名称：

（公章）

年月日

附件3：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自然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

名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出席会议人员身份证号码

自然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公章、法人章）：

年 月 日

注：1.现场会议参加人员填写本回执；

2.请用正楷字填写上述信息（与股东名册上所载一致）；

3.本回执填妥后，请于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前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方式送达

本行。

证券代码：

002950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34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4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4日（星期三）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4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五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4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湖北省枝江市七星大道18号奥美医疗总部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裁崔金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奥美医疗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2人， 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20,680,3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8,757,897股的67.98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34,993,03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8,757,897股的54.13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85,687,3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8,757,897股的13.848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5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3,622,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8,757,897股的2.20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985,3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618,757,897股的0.15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12,636,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8,757,897股的2.0423%。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9,891,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4％；反

对725,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5％；弃权63,14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833,3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2081％； 反对725,8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284％； 弃权

63,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63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9,873,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2％；反

对72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1％；弃权82,84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815,6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0781％； 反对723,8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137％； 弃权

82,8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8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6,641,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002％；反

对73,996,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898％；弃权41,94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633,9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7443％； 反对946,4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9478％； 弃权

41,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7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9,857,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3％；反

对74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75,84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99,1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9570％； 反对747,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862％； 弃权

75,8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568％。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9,889,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9％；反

对72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69,84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831,1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1919％； 反对72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954％； 弃权

69,8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12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商品期货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6,81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14％；反

对73,793,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16％；弃权71,64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807,0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0150％； 反对743,6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591％； 弃权

71,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25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外汇衍生品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6,854,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509％；反

对73,784,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92％；弃权41,64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846,9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3079％； 反对733,7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864％； 弃权

41,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5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9,682,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56％；反

对10,95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45％；弃权41,64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24,0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2626％；反对10,956,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4317％；弃权

41,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5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融资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9,66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05％；反

对10,97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90％；弃权44,44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02,4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1041％；反对10,97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5697％；弃权

44,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26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关联方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9,843,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1％；反

对77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60,24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85,4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8565％； 反对776,6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7013％； 弃权

60,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2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86,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21％；反

对73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47,04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841,1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2653％； 反对734,1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893％； 弃权

47,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53％。

关联股东崔金海（持有股份145,794,859）、关联股东万小香（持有股份62,483,509）、关

联股东冯世海（持有股份4,000）、关联股东崔星炜（持有股份14,915,303）、关联股东崔辉（持

有股份14,915,303）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8,112,974股，该等股

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9,7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9％；反

对73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8％；弃权152,74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38,6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5129％； 反对730,9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658％； 弃权

152,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21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蔡丹、赵米悦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3081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

2025-044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10,893,719股股份用途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实施情况

2023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回购方案， 并于

2023年9月26日披露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59），拟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价格上限22.50元/股，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所回购股份拟优先用于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来源。 截至2024年2月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累计回购股份2,090,100股，成交总金额19,963,965.42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披露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8）。

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并于2024年

3月12日、3月19日分别披露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6）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1）。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15.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所回购股份拟优先用于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来源。 截至2025年3月11日回购期限届满， 公司累计

回购股份8,803,619股，成交总金额100,434,867.54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3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上述两次回购计划均已完成，共计已回购股份10,893,719股尚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未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二）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原因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10,893,719股用途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上述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法定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8）、《浙江大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

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申报所需材料包括：

1、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 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

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余姚市新建北路737号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2、申报时间：2025年6月5日起45天内（工作日的8:00-11:30；12:00-16:30，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

3、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4、联系人：董事会秘书谢文杰

5、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6、邮件地址：stock@chinadafe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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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禾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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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4日（星期三）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

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开始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4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4日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09号十二楼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刘艺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38,028,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09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202,7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53%。

（1）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28,392,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376%。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56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

（2）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636,05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22%。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636,0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22%。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274,7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41％；反对630,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7％；弃

权1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49,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2.6145％；反对630,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1779％；

弃权1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075％。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10,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77％；反对6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0％；弃

权1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85,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1.9865％；反对6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835％；

弃权1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300％。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96,2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72％；反对6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5％；弃

权14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70,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1.8451％；反对6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717％；

弃权14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83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罗其通、谢凤仪

（三）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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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

根据上述B股回购方案，公司将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

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不高于11.50港元/股（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条件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境内上

市外资股（B股）回购，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拟回

购股份数量为不低于1000万股，不超过1500万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回购的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同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 和 2025 年 5 月 2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临

0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公告编号：2025-临08）和《二○二

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16）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境内上市

外资股(B股)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未违反下列进行回购股份的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本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300568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

2025-066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

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回购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和回购金额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

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5年4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 票回购专项贷款

承诺函的公告》，并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2025年5月26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

股份数量为2,503,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864%，最高成交价为10.00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9.95元/股，成交均价为9.9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5,019,98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5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0,762,35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0%，最高成交价为10.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82元/

股，成交均价为9.9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07,118,372.6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

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

限14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均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

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适时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

2025-03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4月

24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方案具体内容为： 以2024年年末的总股本

499,215,81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 （含税）， 总计派发现金红利

24,960,790.55元（含税）。 2024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 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分配

总额固定不变。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未开立回购专用账户，无回购股份。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99,215,8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2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3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25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3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73 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何小兰杨琰 蔡叶青

咨询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447号湖南投资大厦21楼

咨询电话：0731-89799888

传真电话：0731-8592206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2025年度第2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